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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稽核單位: 主計室 

稽核日期: 106 年 12 月 12 日  

內部稽核小組召集人: 蔡秀芬 副校長 

稽核人員: 陳政弘委員、鄭  義委員、鄺獻榮委員 

許麗娜委員、楊育成組長、陳姚珍組長 

吳佩玲專員 

                         



國立中山大學 

106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表 

（主計室部分） 

 

 

 

   

 

     

     

 

 

 

 

 

 

 

 

 

十二 

月 

一 1.主計室職掌業務內部控制

制度之建置及有效性。 

2.其他重要業務職掌之執行

成效。 

12/12 

 

12/12 

 

   

 

二 104及 105年度經費分配運

用情形。 

12/12 12/12    



 

 

 

 

 

 

 

      國立中山大學 106 年度內部稽核紀錄 

                 （主計室） 

 

 

 

           

 

 

 

        ＊如後附稽核人員稽核底稿原件 

 

 

 

 

 



 

 

 

            受稽核單位簡報 

        （主計室） 

 

 

 

 

           

 

 

          

 

       簡報人：盧貴美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 106年度內部稽核報告 



（主計室） 

壹、 稽核之法源依據   

依據「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國立中山大學內部稽核小

組設置及作業要點」及本校 106年度內部稽核計畫辦理。 

貳、稽核過程 

一、受稽核單位 

        主計室 

     1. 【業務職掌】 

              主計室職司本校歲計、會計、統計事項，職掌預、概算

之籌編、分配、保管款、收入類、各項補助費審及推廣

教育經費業務外收支審核控管等會計事務。 

           2. 【組織人員】 

教務處招生組置主任 1 名、組長 3 名、專員 2 名、組

員 2 名、佐理員 1 名、行政助理 7名、專案助理 1名。 

二、稽核重點 

      主計室已建置(含尚未納入本校內控手冊而已建制完成者)之內

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其他重要業務職掌之執行成效亦為稽核

重點。 

三、稽核範圍 

 同稽核重點。 

四、稽核時間、地點及工作分派 

     （一）稽核時間： 106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3時至 6時 

     （二）稽核地點： 行政大樓 7007室  

     （三）工作分派： 

        蔡秀芬 召集人      副校長 

        陳政弘 委員        校長聘任委員(兼任經費稽核) 



        鄭  義 委員        校長聘任委員 

        范俊逸 委員        圖書與資訊處處長 

        許麗娜 委員        人事主任 

吳佩玲 委員        校務基金專任稽核人員 

楊育成 組長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人員（施政管考 

                           及政風查核類） 

陳姚珍 組長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人員（文書處理 

    及檔案管理類） 

張士元 先生        內稽小組行政幕僚（記錄） 

  

 

 

 

 

 

 

 

 

 

 

 

 

 

 

 

參、稽核結果 



國立中山大學 
106年度內部稽核結果表 

（教務處招生組）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結論 稽核建議意見 

一 主計室職掌業務內

部控制制度建置之

完整性及有效性。

(控制作業與風險

評估) 

內控制度大部分完

備、具有效性。 

1.「出納會計事務查核

作業」查核重點－查

核出納管理人員有無

任相同工作 6年以上

之情形，建議配合本

校職務輪調法規修正

為 4年。查核結果表

建議加註出納人員前

次職務工作任期調整

年月日及其工作內

容、本次調整後工作

內容，以利查對。 

2.「出納會計事務查核

作業」之作業流程圖

應加入職務輪調流

程，以求完備。 

3.相關報表之完整呈現

將有助於提升品質與

降低風險。 

二 主計室職司本校歲

計、會計、統計事

項，職掌預、概算

之籌編、分配、保

管款、收入類、各

項補助費審及推廣

教育經費業務外收

支審核控管等會計

事務。等業務之執

行成效 

(行政績效) 

良好。  



 

 
 
 
 
 
 
 
 
 
 
 
 
 
 
 
 
 
 
 

三 主計室 104-105年

度經費收支及運用

情形(經費稽核) 

良好。  

四 主計室近期公文處

理情形 

(公文處理效率及

正確性) 

良好。 請參閱檢附之 106年 1-

10月「辦文使用日數明

細表」。 

改善

期間 

*以上各項稽核建議意見，受稽核單位應於 107年 2月底前完成改善，

並應檢附改善之佐證資料於同年 3 月份召開之內部控制小組會議派員

列席會議報告改善情形。 



未來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見 
(含行政興革建議事項)與改善期間 

                     （主計室） 

 預警性意見與建議興革事項 改善期間 

一 收支報表計過去發生之內控缺失(含懸帳及差旅

費報支相關缺失)均能及時於風險發生過後即時

檢討修正內控作業規範，值得肯定。未來應持續

保持對風險控制之警覺性。 

請參考卓處。 

二 建議一般性審核作業程序說明表及流程圖，應依

現行作業流程修正非消耗品與軟體設備及圖書等

會保管組增列資產之文字說明。 

請參考卓處。 

三 預算編製作業應配合學校組織調整更新受贈收支

概算明細表，權責單位為校友服務中心。建議於

下年度內部控制會議召開時提會修正。 

請參考卓處。 

四 建議提供年底資產負債表及年度收支表。就各項

資產項目、負債項目、收入類別及支出項目逐項

敘明其科目性質、內控作業程序並作稽核程序。

此項工作係屬跨部門的內控檢核。 

請參考卓處。 

五 懸帳之清理按季、半年或年底辦理。惟主計單位

按月編製之報表可就懸帳之明細項目加以檢視，

亦可適時處理。 

請參考卓處。 

六 出納會計事務之查核涵蓋銀行存款(零用金)、數據

使用、有價證券、收款作業及付款作業等項目，範

圍很廣(跨部門)，宜有專業稽核人員加以複核，並

能與相關之內控作業程序相勾稽。 

請參考卓處。 

七 主計室於例行作業中可思考由防弊角度轉移至興

利面向，尤其是建立學校各行政及學術單位經費

結報品質資料，並據以分析抽核筆數。對於結報

品質佳的單位減少抽核，反之則增加或逐筆查核。
興利的部分應著重於管理與策略規劃的功能強

化。 

請參考卓處。 



                 
 

 
 
 

 

八 財務資源的分配除了由校務發展計畫之短/中/長

期目標對應以外，亦應由實施績效高低酌予調整，

務求擇優支持，也督促鞭策表現低落者。 

請參考卓處。 

九 各項計畫的施行績效，可考慮採用全方位效益(價
值)評核的作法，以利後續該類計畫的擴大(縮減)
以及資源配置。 

請參考卓處。 

十 懸帳請理作業(其他作業亦同)須由建立完整的資

料表做起，以利製作帳齡表(其他同)。 

請參考卓處。 

十一 未來若有與資訊系統相關之創新業務，建議可與

圖資處先行討論其可行性。 

請參考卓處。 

十二 對於未來深耕計畫經費支用規定，請確實掌握時

效，立即反應，避免發生無法動支經費情形。 

請參考卓處。 

十三 有關教育部日前一億元補助款項，水電費明年由

學校支應，11月起動支結報授權調整等，請及早

因應，配合調整。 

請參考卓處。 

十四 有關付款傳票之審核與開立，請加速流程。另外，

對於銀行已收款而本校尚未入帳之情形，應加速

收入傳票作業速度以避免爭議。 

請參考卓處。 



                  國立中山大學 
106年度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追蹤複查表 

                  （主計室） 

註：1、追蹤項目如有數個內、外部稽核單位提出相同缺失事項，得僅擇一表達，不予重複填列。 

      2、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應填列當年度審核報告中所列重要審核意見 

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 

             3、各追蹤項目之追蹤改善情形填列截止時點，得於備註欄中敘明。 

 

項次 追蹤項目 追蹤改善情形 複查結論 備 註 

內部控制制度缺失部分 

1 首次稽核未追蹤複查    

2 無 … …  

稽核發現缺失及建議興革事項部分 

1 首次稽核尚未追蹤複

查 

首次稽核尚未追蹤複

查 

首次稽核尚未追蹤

複查 

 

2  … …  

監察院糾正(舉)與彈劾案件部分 

 無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 

 無    

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部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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